
立法會五題：播放行政長官電視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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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今日（十二月二十一日）在立法會會議上余若薇議員的提問及民政事務局局長何

志平的答覆： 

 

問題： 

 

  上月底，政府使用三家商營電視台的晚間黃金時段播出行政長官的講話。就此，政府可

否告知本會︰ 

 

（一） 該電視講話片段是否由政府新聞處製作；若否，當局以甚麼理由外聘製作公司攝製

該片段，涉及的開支額及哪個政府部門承擔該筆開支； 

 

（二） 行政長官以甚麼理由決定使用這些電視台的晚間黃金時段播出講話；這些時段是否

原已免費給予政府，以及使用這些時段折算為廣告時間後所涉的廣告費款額；及 

 

（三） 現時有沒有政策規管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使用電子媒體進行政治宣傳；若有，政策

的詳情，以及當局會不會考慮日後的政治宣傳節目涉及批評別人時，在節目內騰出相若時間

讓被批評者有公平機會作出回應？ 

 

答覆： 

 

主席女士： 

 

（一） 由於政府新聞處沒有製作供廣播用電視短片的人手和設備，因此該短片是外聘製作

公司攝製的。有關費用為九萬三千元，由新聞處支付。 

 

（二） 鑑於香港的民主發展踏入關鍵性的十二月，政制發展能否向前進一大步，還是原地

踏步，立法會將要作出決定。在此重要時刻，行政長官覺得有責任親自向市民大眾直接和清

晰地解釋政府的政策，並讓市民明白事情對香港的民主發展的重要性。行政長官向市民講話

的短片是由政府新聞處與三個私營電視台磋商後，獲得電視台同意播出，時段由協商決定，

並非屬於播放由政府提供節目的既定時段。電視台沒有收取費用。 

 

（三） 政制發展是當前最受香港社會關注的議題。行政長官就這個議題的電視講話和政治

宣傳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不可混為一談。這次電視講話是行政長官履行他作為政府首長的

責任，要向市民解釋政府政策，全力爭取大家支持，並體現政府「以民為本」的施政方針。



我們會視乎受眾的背景、議題的性質和其他相關因素，選擇最有效的途徑，傳遞政府的信息。

這是一個負責任政府應當做的事情。 

 

  我們留意到電視台在播放行政長官的講話後，也邀請了不同政見人士在同一節目內發表

意見。 

 

  多謝主席女士。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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